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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九號解釋
中華民國 84年 11月 10日
院台大二字第 21398號

解 釋 文

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醫療給付不包括美容外科。又同

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

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始得依該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勞工保

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係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二項授權訂

定，其第九部第四節第二項關於顎骨矯正手術，載明「限外傷或顳顎

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乃因有此情形，始同時符合保險效力

開始後停止前所發生之保險事故，以及非屬美容外科之要件。若勞工

於加入勞工保險前發生之先天性痼疾或畸形，即不在勞工保險承保範

圍。其不支付診療費用，並未逾越該條例授權範圍，與憲法尚無牴

觸。

解釋理由書

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於

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

給付」，明示保險給付之請領，以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

故者為限。又勞工保險係屬社會保險，為避免浪費社會醫療資源，勞

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又規定：「醫療給付不包括法定傳染病、痲瘋

病、麻醉藥品嗜好症、接生、流產、美容外科、義齒、義眼、眼鏡或

其他附屬品之裝置，病人運輸、特別護士看護、輸血、掛號費、證件

費、醫療院、所無設備之診療及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未包括之項

目。但被保險人因緊急傷病，經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診斷必

須輸血者，不在此限。」顯見「美容外科」，不屬勞工保險條例第四

十條所定「被保險人罹患傷病」之範圍，不在醫療給付之列。但法律

規定之內容不能鉅細靡遺，立法機關自得就有關醫療上之技術性、細

節性等專業事項，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同條例第五十

一條第一項遂定有「應依照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藥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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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格表支付之」之明文。而上述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

藥種類與價格表，依同條第二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定之。該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第二項關於顎骨矯正手術，載

明「限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之規定，意指有上述

情形，其顎骨矯正手術即符合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所發生之保險事

故，以及非屬美容外科之要件。若勞工於加入勞工保險前發生之先天

性痼疾或畸形，即不在勞工保險承保範圍。其不支付診療費用，並未

逾越該條例授權範圍，與憲法尚無牴觸。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施 揚

大法官 翁岳生 劉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林永謀 林國賢 施文森

城仲模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蘇俊雄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蘇俊雄 戴東雄

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勞工保險診療費用

支付標準表」，其第九部第四節以加註方式限定「顎骨矯正手術」之

給付條件。上開規定，一方面逾越勞工保險條例之授權範圍；另亦有

違行政機關於行使「訂定命令之裁量」時，所應遵循的比例原則，對

於人民依法享有之保險給付之權利，加以不必要、不合理的限制。故

分別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揭櫫之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等意旨相違。

此項違憲判斷與多數意見不同，爰提不同意見書，說明理由於后：

一、「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加註部分之限制

規定，逾越勞工保險條例之授權範圍，依憲法第二十三條、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意旨，應為違憲宣告。茲分析理由如下：

該支付標準表性質上屬於授權命令。立法者就該命令所為之授

權條款（ermaech tigender Paragraph）－即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相較於同條例第七十七條對施行細則所為之

概括授權，對授權該支付標準表訂定之目的、內容與範圍，已

有明確、特別之規定。依「特別規定約束概括規定」（specia-
lia genera libus derogant）之解釋原則，在界定立法者就該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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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表所為之授權範圍與內容時，應直接以該特定之授權條款

為準，亦即其授權範圍僅是就「醫療費用之給付為計算標準之

訂定」；是授權行政機關以「支付標準表」之形式，訂定各項

醫療給付之「費用給付額度」，以使實際上具體之醫療個案能

據此為費用之計算。至於醫療給付範圍此種構成要件之問題，

則不在支付標準表的授權範圍內。今該表第九部第四節加註部

分之規定「限定因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所為之顎骨矯正手術方

在給付範圍內「顯然不在授權條款所為之授權範圍內，而是申

請醫療給付之構成要件的限制規定。故已逾越母法對支付標準

表之授權。

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固得就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九條、第四

十四條等有關醫療給付之範圍與構成要件之規定中所使用的

「不確定法律概念」，為具體化的解釋規定，而較無逾越母法

授權之虞，但此並不表示「支付標準表」亦得為此種規定。蓋

二者雖均屬授權命令，但不僅授權基礎不同、訂定程序不同，

而且在外觀形式以及與一般人民親近性上俱有重大之差異（一

般六法全書有收錄施行細則但無支付標準表）。今以支付標準

表的註文訂定此種屬於構成要件的規定，不但欠缺上級行政機

關之監督，一般人民亦無法平易查閱。故單以「形式「而言，

已有違法治國家原則（尤指法之明確性與預測可能性）而應加

以非難。

二、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命令，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時之裁量可

稱為「訂定命令的裁量」，即指行政機關就命令的訂定擁有一定

範圍之自由裁量權。在法治國家行政機關行使訂定命令的裁量，

不僅不能違背法律授權的目的，也不能牴觸一切上位階的法規

範，如有違背或牴觸者，即構成違法的裁量。又若該違法裁量係

與人民基本權利相關者，則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有牴觸憲法之

虞。

司法於審查「訂定命令之裁量「時，有不同的審查標準：（見許

宗力著，訂定命令的裁量與司法審查一文）

明顯性審查，依此標準，唯有當行政機關表現於命令中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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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錯誤」、「明顯可以反駁」或「明顯不合乎事理」，找

不出任何觀點可以支持其最低限度的合法性時，法院始能加諸

違法的指摘。

可支持性審查，依此標準，法院必須審查命令的內容是否出自

「合乎事理並且可以支持的判斷」。

強烈的內容審查，依此標準，法院必須對命令內容作具體而詳

盡的深入分析，如果法院無法確信命令訂定機關的評價是正確

的，則應由行政機關負擔舉證責任之不利益。

前揭診療費用之支付標準，雖涉及醫療專業之判斷，但亦

與人民之保險利益相關，故採取可支持性之審查標準較妥。則

授權機關為訂定命令之裁量時，應合乎一般的事理人情，否則

即構成違法之裁量。就醫療給付之範圍而言，本屬於保險契約

主要事項，而應規定於條例之上，即使授權行政機關於施行細

則為要件之補充規定，亦應為適當之裁量。然就「美容外科」

而言，條例或細則中並無任何補充規定，則保險事故是否屬於

美容外科而不在給付範圍，應當就具體個案由專業為判斷。今

於費用支付標準表之註中規定以「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者」為

限，致使許多具體個案接受專業審查判斷之可能為此形式性規

定所排除。則若此形式性標準有不適當、不必要之情事，此項

規定之裁量即有不當、違法之可能。

多數通過之解釋文，認為「顎骨矯正手術」除因外傷或顳顎

關節疼痛者外，概屬美容外科。查法律上排除美容外科之醫療給

付，其理由係以其與疾病治療無關為考量之基礎；而排除對非外

傷治療性之「齒列矯正」之給付，並非視其與疾病治療或促進健

康無關，是乃另有經濟考量之因素，認其價格彈性大，易導致利

用浮濫，有違保險公平之故。（註）「美容外科」係屬「不確定

之法律概念」，並無抽象既定的標準，本應就個案為具體判斷；

顎骨矯正手術是否為美容外科或治療性之手術，專業上亦無法求

得一致的標準，更無法僅以「外傷」或「關節痛」等形式上的症

候，就可以完全涵蓋「醫療性」之範圍。足見欲以此標準去排除

「美容外科」之給付，顯有不當之處，反而限制了雖非外傷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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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疼痛但有醫療必要之情形，申請醫療給付之機會。

由此可知，「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中「限外傷或

顳顎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之規定，若認非外傷或顳顎關

節疼痛者即屬美容外科而不在給付範圍，則此標準之裁量顯有不

當、不合理。

綜上所析，勞工於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憲法所保障之權利，

其中醫療給付係屬勞工保險中之最主要事項，其範圍關係被保險

人之權益甚鉅，是其限制當於法律或有明確授權之命令中訂定，

且其規定之裁量亦應合情合理。系爭之「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

標準表」，竟逾越母法之授權而就醫療給付之範圍另作不當之限

制，侵害人民由憲法所賦予之權利，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意旨有

違。爰為此不同意見書。

註：參照黃文鴻、陳春山、張鴻仁、楊銘欽、李玉春等編著：全民健

保法入門，八十三年七月，第一八七頁。

抄林０明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聲請事項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按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只授權勞工委員會會

同衛生署訂定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來規範各特約醫

療院所於辦理門診或住院診療業務時，關於診療費用支付之

規定。而上述行政機關在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

部第四節（編號九二二二三A－九二二二五A）中對於「顎
骨矯正手術」加註規定，即須受一、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

者，二、專案報准二項條件之限制。若非符合上述二條件之

規定，即使因疾病造成患者在生活上之不便，而在醫療上經

醫師之診斷有做上述矯正手術之必要時，亦不可請求醫療上

之給付，顯不合理，何況該限制亦逾越法律之授權範圍。同

時於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法律已列舉除外不保項目，



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九號解釋

實無再由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訂定該條所未有之限制規定，

此限制不但違背憲法、法律，且侵害被保險人關於保險給付

上之權益至深且鉅。而行政法院八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四五一

號判決亦依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中有

與憲法、法律相牴觸之加註部分進行判決，實難令聲請人甘

服，故聲請解釋憲法，請求對該違背憲法及法律之部分予以

廢止，以維聲請人之權益。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聲請人因嚴重咬合不良，進食困難（附件一），乃依勞工

保險條例第四十條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七十一條之

規定於八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提出診療所需之證件向財團法

人長庚紀念醫院申請予以診療，但由於長庚醫院基於勞工

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九二二二三A）
中與保險人間關於診療給付請領之規定無法申請診療費

用，乃告知聲請人必須自付診療費用，始予以治療。聲請

人於八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二條第四

款之規定於經保險人特約醫療院、所（即長庚醫院）診

斷，必須住院接受手術治療。

聲請人以所罹患之疾病非屬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中之

除外不保項目，迭經依法提出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

行政法院則以八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四五一號判決（附件

二）維持台灣省政府及勞工委員會所為之訴願及再訴願決

定，認「勞保甲表『顎骨矯正手術』（九二二二三A）特
別註明『限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原

告係咬合不正，與勞保規定之條件不合，故於術前告知該

項手術費需自費，並徵得其同意等語」、「是被告對於原

告之申請未予准許係格於規定，原告自為見解認為應予給

付核不足採」為由駁回聲請人所提起之訴願、再訴願及行

政訴訟。

政府依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制定勞工保險條例以

保障勞工之生活，促進社會之安全。而同法第二十三條復



三
八
九

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可見對憲法所保障之各項權

利之限制，應以法律為之，其立法亦應受憲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之限制。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係勞工委員會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二項之授權而訂定，屬於行

政命令之位階，不能違反或逾越法律授權範圍之外，限制

人民依憲法及法律所保障之權利，而該標準表中第九部第

四節（編號九二二二三A－九二二二五A）註明顎骨矯正
手術限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之限制，

顯已逾越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之授權範圍，並違反勞

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之規定，同時亦與憲法第二十三

條、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相牴觸。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聲請人參加勞工保險，按月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五條及第

十六條之規定繳納保險費，旨在於藉由參加勞工保險，分

散危險以保障聲請人之生活。蓋於發生勞工保險條例中所

規定之保險給付項目時，能藉由共同分擔危險，來維護聲

請人之正常生活，此亦為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保護之

意旨。今聲請人於罹患勞工保險條例中應受醫療給付之病

症，於申請接受診療時卻礙於以行政命令發布之勞工保險

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註明之顎骨矯正手術限

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之規定，而無法享

有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之

醫療給付。按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雖係依勞工保

險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而發布之行政命令，但該

標準表中之第九部第四節（編號九二二二三A－九二二二
五A）中之註明部分，顯然已超越了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
一條之授權範圍。因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一項之

規定「各特約醫療院、所辦理門診或住院診療業務，其診

療費用應依照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藥種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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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表支付之。」可知其授權行政機關所發布之勞工保險

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旨在規範各特約醫療院、所辦理門診

或住院診療業務，關於診療費用如何支付之規定，而非授

權訂定用來限制聲請人依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所應享有之

醫療給付項目。故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

四節（編號九二二二三A－九二二二五A）中註明之部分
顯然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之授權範圍，其規定應

屬無效。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醫療給付不包括法定傳染

病、痲瘋病、麻醉藥品嗜好症、接生、流產、美容外科、

義齒、義眼、眼鏡或其他附屬品之裝置、病人運輸、特別

護士看護、輸血、掛號費、證件費、醫療院、所無設備之

診療及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未包括之項目。」所列舉

之除外不保項目之規定，而聲請人所罹患之疾病非屬該條

所列舉之不保項目，理應享有依法應得之醫療給付，但卻

礙於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中加註之

規定而遭受拒絕醫療給付。該標準表係依法律之授權委由

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之方式發布，其訂定之內容應不可逾

越法律授權之範圍，更不得違反法律之規定。若任由該標

準表逾越授權或違反法律所制定之規定即可否決被保險人

依法所應享有之醫療給付，而無視於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

四條之規定，則對被保險人依勞工保險條例所應享有之各

項保險給付將無任何保障可言，隨時都有被加註而遭剝奪

之危險。故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中

關於註明之部分違反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之規定，其

規定應屬無效。

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編號九二二

二三A－九二二二五A）中關於註明顎骨矯正手術限外傷
或顳顎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之規定，牴觸勞工保險

條例第四十四條及第五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依憲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規定應屬無效。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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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

付標準表雖係勞工委員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二

項之規定授權而訂定，係屬委任立法之一種，行政機關依

法律之授權所訂定之命令，其訂定之內容及範圍，自不得

超越其母法之授權範圍。若該委任立法之範圍逾越其母法

之授權範圍，其逾越之部分，即因失其授權之依據而無

效。

觀諸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雖係依據勞工保險

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二項之授權而訂定，然依勞工保險條例

第五十一條第一項既僅明定「各特約醫療院、所辦理門診

或住院診療業務，其診療費用應依照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

付標準表」，是該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

四節中關於註明之限制部分（即顎骨矯正手術限外傷或顳

顎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未經立法授權，而以此註

明之限制來拒絕聲請人之醫療給付，顯已超越勞工保險條

例第四十四條之規定及第五十一條第二項之授權範圍，依

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其牴觸部分應認屬無效。

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自由權利雖得加以限制，然其限制必須

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逾越該條之範圍即屬違憲。

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

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足見欲限制人

民受憲法所保障之權利，須以法律為之，不得以行政命令

之位階規範之，否則即有賦予行政機關過大權限而有濫權

之虞。今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中關

於註明之限制，未經立法授權，竟以行政命令限制人民之

醫療給付，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其

規定應屬無效。

聲請人 林０明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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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診斷證明書影本乙份。

附件二：行政法院八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四一五號判決書影本乙份。

附件三：勞工保險卡影本乙份。

附件四：台閩地區勞工保險局八十一勞醫字第八０八一一號書函影本

乙份。

附件五：台灣省政府八一府訴字第一七五八二七號訴願決定書影本乙

份。

附件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台八十二勞訴字第０二五八０號再訴願決

定書影本乙份。

附件七：台閩地區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81)勞監審字第八０三號審議
勞工保險爭議事項審定書影本乙份。

（附件二）

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二年度判字第一四五一號

原告 林０明 （住略）

被告 台閩地區勞工保險局

上當事人間因勞保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八十二

年四月八日台八十二勞訴字第０二五八０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於八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因顎骨矯正術自費入住財團法人長庚紀

念醫院，申請核退自付診療費用，案經被告查明其因牙齒咬合不正，

非因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施行手術，乃以八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八十一

勞醫字第八０八一一號書函核定不予給付。原告不服，申請審議，未

獲變更，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

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原告因嚴重咬合不良，進食困難，乃依勞工

保險條例第四十條「被保險人罹患傷病時，應向保險人自設或特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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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院、所申請診療」之規定，於八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依勞工保險條例

施行細則第七十一條之規定，提出診療所需之證件，申請給予診療。

由於長庚醫院礙於與保險人間關於診療給付請領之約定，無法申請診

療費用，必須由原告自付診療費用，始予治療。原告於八十一年二月

十六日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二條第四款「因罹患普通疾病，於申請

住院診療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四十五日者」於經保險人自設或特

約醫療院所、診斷必須住院治療之規定申請入住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

院接受住院治療。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醫療給付不包括法定

傳染病、麻瘋病、麻醉藥品嗜好症、接生、流產、美容外科義齒、義

眼、眼鏡或其他附屬品之裝置、病人運輸、特別護士看護、輸血、掛

號費、證件費、醫療院所無設備之診療及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未

包括之項目」之規定，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七十五條「保險人

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診療被保險人有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

不給付項目者，應於門診就診單或住院申請書上註明並告知被保險

人」之規定，因原告所罹患之疾病非屬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所限

制之不保項目，亦未獲告知是屬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之何項不保

項目，僅告以須自費始予治療。基於以上之規定，原告應當享有勞工

保險條例第四十一條之門診給付及第四十三條之住院診療給付之權

利，實無理由再由原告自費接受上述病症之治療。二、原告迭經提出

訴願、再訴願均遭被告以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編號九

二二二三A－九二二二五A）之規定予以駁回。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
十一條第一項「各特約醫療院、所辦理門診或住院診療業務，其診療

費用，依照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藥種類與價格支付

之。」台閩地區勞工保險診療費用審查辦法第二條第一項「台閩地區

勞工保險局為審查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辦理勞保醫療之診療費用，

應設置診療費用審查委員會」及台閩地區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

表總則二「各特約門診及住診醫療院、所除本標準表另有規定者外，

辦理勞工保險門診或住院診療業務之費用均依本標準表之規定支付

之。」等之規定意旨，主要乃在審查保險人自設或各特約醫療院、所

辦理勞保醫療後，申請診療費用時，有一給付標準可循，以免浪費醫

療資源而設之規定。其關係僅存在於被告與各醫療院、所間之約定，



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九號解釋

此由台閩地區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十一「國立、省立、院轄

市立醫院及教育部評鑑核定之教學醫院之收費標準，個別洽定」可

知。由勞工保險診療費用審核辦法第六條之規定對於診療費用使用不

當者可予以刪減及第九條「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對診療費用審查結

果如有異議時，得於勞保局通知到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列舉理由申請複

核。」等之規定，一方在管制醫療費用之避免濫用，一方基於本身權

益之考量，可申請再予爭取，其關係僅存在於被告與各特約醫療院、

所間甚明。三、有關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特約醫療院、

所對被保險人之診療不屬於醫療給付範圍者，其診療費用應由醫療

院、所或被保險人自行負責」之規定，其須由被保險人自行負責之

「醫療給付範圍」，係指勞工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之不保項目及第四

十一條、第四十三條未包括之項目而言，而非指台閩地區勞工保險診

療費用支付標準表中有關保險人與各特約醫療院、所間診療費用審查

之約定。被告自不得以之作為審查被告自設或各特約醫療院、所請領

診療費用之台閩地區勞工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來否決原告依勞工保險

條例中應予給付之項目，該表只能適用於被告與各特約醫療院、所間

之對抗關係，實不應再以此表中有關之約定來對抗原告依勞工保險條

例所應有之權益。四、綜上所陳，本案原處分及訴願、再訴願決定，

顯有違誤，敬請判決均將之撤銷，以維權益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本件原告因上下顎骨增長異常，使下顎不斷向外

延長，導致門犬齒失去應有之功能，於八十一年二月十六日自費入住

台北長庚醫院施行手術治療，嗣向被告申請核退診療費用，因不合勞

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所給付要件，乃核定不予給

付。原告不服，經向台閩地區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申請審議，復向台

灣省政府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起訴願、再訴願均經審定及決定駁

回。原告復對之提起行政訴訟顯無理由，敬請依法駁回原告之訴等

語。

理 由

按「各特約醫療院、所辦理門診或住院診療業務，其診療費用，應依

照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藥種類與價格表支付之。」「前

項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及用藥種類與價格表，由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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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及「特約醫療院、所對被保險人之

診療不屬於醫療給付範圍者，其診療費用應由醫療院、所或被保險人

自行負責。」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十二條

第二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勞工保險診療費用支付標準表第九部第四節

（編號九二二二三A－九二二二五A）註明顎骨矯正手術限外傷或顳
顎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本件原告因嚴重下顎不對稱性過突，

致嚴重咬合不良，進食困難，於八十一年二月十六日自費入住財團法

人長庚紀念醫院，並於八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施行手術矯正，乃申請核

退自付診療費用。被告乃向該院查詢，該院以 81.4.22.長庚醫北字第
一八五五一號函檢送病患診療資料摘錄表記載謂原告入院當時曾表明

勞保身分，勞保甲表「顎骨矯正手術」（九二二二三 A）特別註明
「限外傷或顳顎關節疼痛者專案報准後施行」，原告係咬合不正，與

勞保規定之條件不合，故於手術前告知該項手術費需自費，並徵得其

同意等語，有該摘錄表在原處分卷內可稽，是被告對於原告之申請未

予准許，係因格於規定，原告自為見解認為應予給付，核不足採，一

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起訴論旨，難認為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